附件3

	项目编号：
	


宜宾市科技赋能防灾减灾救灾

“揭榜挂帅”项目“二次榜单”揭榜

项目预算申报书

	榜单名称：
	

	揭榜牵头单位：
	（盖章） 

	揭榜牵头单位法定代表人：
	（签章） 

	揭榜方技术挂帅人：
	（签字） 

	预算编制人（财务助理）：
	（签字） 

	联系电话号码：
	

	行业部门：
	

	项目起止日期：
	


宜宾市科学技术局制
二〇      年     月
一、请项目承担单位结合本项目主要研究任务和考核指标，按以下科目填报财政专项经费和自筹经费预算。
项目预算表
	单位：万元

	序号
	预算科目名称
	财政科技
经费
	自筹经费
	合计

	1
	一、经费支出
	
	
	

	2
	（一）直接费用
	
	
	

	3
	1、设备费
	
	
	

	4
	（1）购置设备费
	
	
	

	5
	（2）试制设备费/设备改造费/设备租赁费
	
	
	

	6
	2、业务费
	
	
	

	7
	3、劳务费
	
	
	

	8
	（二）间接费用
	
	
	

	9
	其中：绩效支出
	
	
	

	10
	二、经费来源
	
	
	

	11
	1、申请项目专项经费
	
	
	

	12
	2、自筹经费
	
	
	

	13
	    其中：非同级其他财政经费
	
	
	


填表说明:按照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有关规定及《关于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实施意见》《四川省科技赋能防灾减灾救灾“揭榜挂帅”项目资金管理细则（试行）》有关要求进行填写。

项目经费支出预算分解表
	序号
	单位名称
	社会信用代码
	单位类型
	任务分工
	任务负责人
	合计
	财政专项经费
	自筹经费

	
	
	
	
	
	
	
	小计
	其中:间接费用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
	累计
	
	
	
	


填表说明:单位类型分为：A、牵头单位（即项目第一承担单位）； B、合作单位（即合作承担单位）；同一承担或合作单位若有多个项目组共同参与本项目研究任务的，应在"任务分工""任务负责人"栏分别列示。

二、请根据财政专项经费开支范围，结合项目目标任务填报各科目预算；"与研究任务的相关性"不能用"相关"、"与研究密切相关"等字样描述。（单位：万元）
（一）设备费

设备费主要列支项目实施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备，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，以及租赁使用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。计算类仪器设备和软件工具可在设备费科目列支。

（1）购置设备费

单台50万元及以上设备费

	设备名称
	规格/型号
	与研究任务的相关性
	测算说明
	金额
	专项经费
	自筹经费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单台50万元以下设备费

	设备名称
	与研究任务的相关性

	
	

	
	

	
	

	合计:专项经费     万元，自筹经费      万元，总经费     万元。


（2）试制设备费/设备改造费/设备租赁费

单台50万元及以上设备费

	设备名称
	类型
	规格/型号
	与研究任务的相关性
	测算说明
	金额
	专项经费
	自筹经费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单台50万元以下设备费

	设备名称
	类型
	与研究任务的相关性

	合计:专项经费   万元，自筹经费   万元，总经费   万元。


（二）业务费

业务费主要列支项目实施过程中消耗的各种材料、辅助材料等低值易耗品的采购、运输、装卸、整理等费用，发生的测试化验加工、燃料动力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、会议/差旅/国际合作交流等费用，以及其他相关支出。

（1）材料费

	材料类型
	材料名称
	与研究任务的相关性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合计:专项经费     万元，自筹经费     万元，总经费    万元。


（2）测试化验加工费

	加工或测试内容
	与研究任务的相关性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合计:专项经费  万元，自筹经费  万元，总经费  万元。


（3）燃料动力费

	设备名称
	与研究任务的相关性

	
	

	合计:专项经费  万元，自筹经费  万元，总经费  万元。


（4）会议费/差旅费/国际合作交流费

	

	合计:专项经费  万元，自筹经费  万元，总经费  万元。


（5）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

	费用名称
	与研究任务的相关性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合计:专项经费  万元，自筹经费  万元，总经费  万元。


（6）其他支出

	费用名称
	与研究任务的相关性

	
	

	合计:专项经费 0 万元，自筹经费 0 万元，总经费 0 万元。


（三）劳务费

劳务费主要列支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参与项目的研究生、博士后、访问学者和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、科研辅助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；以及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等。

劳务费开支标准，参照当地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，根据项目聘用人员在项目研究中承担的工作任务确定。

项目聘用人员所需人力成本可通过劳务费科目列支，包括项目聘用人员社会保险补助、住房公积金等。

（1）聘用人员

	聘用人员
	参与的研究任务（承担的具体工作）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合计:专项经费  万元，自筹经费  万元，总经费  万元。


（2）专家咨询费

	咨询形式
	与研究任务的相关性

	
	

	
	

	
	

	
	

	合计:专项经费  万元，自筹经费  万元，总经费  万元。


（四） 间接费用

本项目专项经费中间接费用预算为      万元，其中绩效支出核定为       万元。
